生活垃圾有偿清运协议

甲方：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中心

乙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根据《潍坊市市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取办法》和《潍坊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有关条款的规定，按照“生活垃圾统一管理，集中运输，无害化处理”的原则，为搞好生活垃圾的清运和无害化处理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清运范围：

甲方为乙方在 高新区  区域内实行生活垃圾有偿运输服务。如乙方增加或扩大清运范围，清运费按标准相应增加。

二、协议期限：

本协议期限为12 个月，自2021年 1 月 1 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。

三、代运金额及支付方式：

居民生活垃圾代运费按户计收，每户每月10元；国家机关、部队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生产经营企业生活垃圾代运费按人计收，每人每月4元;服务业生活垃圾代运费,按经营场所面积计收，商业零售业每平方米每月0.3元；餐饮业每平方米每月0.8元；医院床位每月每床2元；乙方居民入住/户；单位共有 58 人；餐饮经营面积/平方米；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生活垃圾有偿代运费金额 2784 元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后10日内，乙方一次性汇入财政局指定账户。
账户名：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

账  号：3700 1679 0080 5000 2231
开户行：建行高新支行
四、清运方式：

甲方每天将垃圾运输车开至乙方垃圾桶摆放位置，由甲方清洁工将集中的垃圾运走，每日清运一次。

五、垃圾桶配备：

乙方生活垃圾桶按标准（240L垃圾桶）自行配备。

六、双方责任：

1、甲方责任

⑴按环卫行业标准和协议约定对乙方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清运。

⑵将乙方生活垃圾清运纳入甲方正常生产考核，确保清运质量。

乙方责任

⑴保障垃圾点周围场地宽敞，作业方便，道路畅通。

⑵负责垃圾桶的日常维护和保洁，并负责损坏垃圾桶的维修更换。

（3）乙方须确保垃圾桶内为日常生活垃圾，不得掺杂建筑垃圾、工业垃圾及绿化垃圾等其他垃圾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清运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、甲方若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清运，必须及时向乙方合理解释。

2、乙方若不按协议期限缴纳代运费超过3日的，甲方有权中止垃圾代运，并追缴所欠垃圾清运费，按每日2‰收取滞纳金。

八、其它未尽事宜，双方本着公平、合理、负责的原则及时协商解决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一份，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
甲方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签字） 

联系电话：8786792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6月 17日 



